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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玲玲

匈牙利国企改革：

政府起决定作用的改革很难成功

李晓辉

本报记者 赵玲玲

起步早、动作大、延续时间长的匈

牙利国企改革为什么最终难以为继？

主要原因是由于难以脱离政府主导的

怪圈。

早在上世纪 50年代，匈牙利就开

始了国企改革， 这也是匈牙利几十年

经济改革的主旋律。 特别是霍恩政府

上台后制定的减少国有财产的比重、

合并私有化机构、 加快私有化速度等

一系列私有化战略， 在一段时间内取

得了明显的成效。 但是，这次改革由于

始终未能解决国有资产产权与经营权

分开问题，效果没能充分体现出来，并

且在政局突变之际夭折了。

研究匈牙利国企改革的经验教

训,对于理解我国国企改革为什么提出

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

作用， 对于坚持政企分开的改革思路

等有重要意义。

基本做法： 匈牙利国有企业的改

革主要是围绕企业内部经营机制和企

业外部经营环境两条主线展开的。 不

同时期，改革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概括

地讲，改革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上世纪 50年代的改

革尝试：50年代初，针对现行体制的弊

病， 在当时的匈牙利上上下下已形成

了要求改革的共识。 当时，匈牙利理论

界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的讨论进入了高

潮， 并出现了一系列颇具建设性的观

点。 在这些理论讨论的基础上，匈牙利

政府于 1957 年开始着手进行旨在扩

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 主要措施有：(1)

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 加强物质利益

制度， 评价企业从总产值指标改为销

售额指标，实行企业分红基金制度等。

(2)调整工业管理体制和工业企业组织

结构，取消工业局，合并中小企业。 这

次改革尝试使得企业的经营环境得到

了改善，刺激了企业发展。 在当时的社

会主义国家中， 匈牙利的改革是起步

早的，有开创意义。

第二个阶段，新经济体制时期政

府对企业调控方式的变革：1968年，新

经济体制的中心是力求实现计划与市

场的有机结合、 国家集中管理与企业

自主权的辩证统一。 匈牙利政府认为

宏观管理主要靠计划， 微观经营主要

靠市场调节，从而达到取长补短，有效

利用两种调节手段的目的。 所以，新体

制在力求保持宏观管理能力的同时，

又注意增强微观经济的灵活性。

第三个阶段，上世纪 80年代的组

织制度改革：这一时期，政府希望通过

组织制度的变化打破传统的管理体

制，真正给企业松绑。 首先，对中央经

济管理机构进行调整。 政府管理机构

的变革一方面是机构的精简， 另一方

面是管理职能的变化。 1981 年 1 月，

匈牙利成立统一的工业部， 取消原来

的重工业部、轻工业部、冶金和机械工

业部， 减弱了各部门对企业的干预能

力，给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其次是企业

内部管理形式的变化。 1984 年，匈牙

利建立了新的企业领导形式， 除了部

分企业仍实行部门管理外， 其它企业

均采用自治性的管理领导形式。 这种

改革与中国后来的国资改革有相似之

处。

经验： 匈牙利国有企业改革是原

社会主义阵营改革最早的， 打破计划

经济体制由开创性贡献。 值得肯定及

借鉴的经验主要有:（1） 匈牙利国企改

革指令性计划指标的减少给企业松了

绑，从 1957—1968 年，指令性计划指

标由数千种减少到 200多种， 同时企

业也可以参与计划的制订， 自主权也

有所扩大；销售额指标的采用，也使企

业片面追求数量而不讲效益的情况有

所改观，价值指标的作用得到了加强；

利润分红制度使职工的劳动成果与物

质利益挂钩， 使企业初步建立了一定

的激励机制。（2）上世纪 80年代的组

织制度改革， 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政

府经济管理职能及企业内部管理结

构， 使企业有了一个更为宽松的发展

环境， 使长期以来扭曲的各种关系得

到了某种程度的理顺。

教训： 匈牙利国有企业改革走向

停滞的最根本原因是企业作为经营者

的主体地位没有确立， 改革并没有从

根本上改变企业对国家行政机关的隶

属关系。这里就涉及一个根本问题：即

国有资产产权与经营权如何分离和体

现。匈牙利 20多年的改革始终没能彻

底解决这一问题。（1）50—60 年代的

改革， 改变的只是管理制度及经营形

式，而所有制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的

占有关系没有触及，即使在 80年代实

行的组织制度改革中， 自治式企业管

理制度的建立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原

来的占有关系， 只是使企业对国家的

依附关系有所减轻。 (2)国有企业中，所

有者地位的间接性和财产利益的抽象

性使得职工的劳动积极性不高。 即使

改革后职工工资在一定程度上受市场

调节，但国家通过税收、补贴、扣除等

手段，影响着企业利润留成，而实际上

最后职工的收入主要还是由国家的行

政调节决定的。 (3)匈牙利国有企业改

革的不成功也是匈牙利“计划与市场

有机结合”模式的失败。在实际经济活

动中，当经济过程与计划相背离时，匈

牙利总是把修改调节手段、 削弱市场

调节作用视为最现成的解决办法。 害

怕市场调节会导致宏观失控从而背离

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 这是匈牙

利改革不敢彻底放手的主观原因。

点评

匈牙利国企改革教训主要在于

政企没有分开， 政府始终处于主导

地位，而不是市场处于主导地位。同

时， 这种实践也缺乏正确的理论指

导。本来，既要计划又要市场本身并

没有错， 市场的发展需要计划的必

要指导，才可以避免其盲目性。匈牙

利的问题就在于二者的关系没有处

理好，市场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受

到了过多的限制。在匈牙利，国家所

有制长期以来被说成是“整个社会

的所有制、全民的所有制”。 在这个

所有制范围内， 国家代表人民行使

决策权， 个人只能作为社会成员间

接地与生产资料发生联系。这样，职

工实际上成了国家的雇佣劳动者，

劳动者并不参加与生产资料相关的

决策。职工收入的多少，并不取决于

资本的增值、投资的效率，而是取决

于企业向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 匈

牙利领导人费伦茨对国有企业新领

导形式性质的阐述清楚地说明了这

一点，他说：“重要的是认识到，在这

种情况下不存在将国家财产转化为

集团财产和在此基础上形成脱离国

家领导的自治模式的问题。由这些企

业掌管的国家财产不得在集体成员

之间分配，企业停办后这些财产仍归

国家所有。 ”匈牙利国有企业改革的

实践已表明：如果不确立企业的经营

主体地位，那么企业就不能从根本上

改变对国家的依附关系， 国家机关、

政府部门仍可以通过所有者的身份

去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

研究和了解匈牙利国企改革的

经验和教训，对于认识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的理论创新是有积极意义的。

此次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市场起决定

作用，这是指导思想，决定改革方向。

改革的核心问题还是解决政企分开，

解决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

离问题。只有充分肯定和发挥企业在

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才能免于

重蹈匈牙利改革的覆辙。

巴黎时间 2014年 3月 26日，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称东风集团）、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标致家族公司和标

致雪铁龙集团（以下称 PSA），在巴黎爱丽舍宫正式签署关于

2014年 2月 19日对外公布的增资方案的各项协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共同出

席签字仪式。

东风集团董事长徐平，PSA 执委会主席菲利普·瓦兰，法

国经济及财政部部长皮埃尔·莫斯科维奇，FFP 公司总裁罗伯

特·标致，标致兄弟公司（EPF）总裁让-菲利普·标致，代表各

方在协议书上签字。

根据协议，东风将通过定向增发和配股认购，向 PSA 注

资 8亿欧元，持股 14%，与法国政府和标致家族并列成为 PSA

的第一大股东。

此次合作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双方将加速推进位于

中国武汉的合资公司———神龙汽车公司的发展， 提升其产销

规模，到 2020 年实现年产销 150 万辆的目标；在中国共同创

建一个研发中心，专为高增长市场提供产品开发和科技服务；

创建一个新的合资公司，负责神龙汽车公司和 PSA 生产的车

辆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亚洲市场的销售，并可能以此开发其

它新兴国家市场。

东风集团董事长徐平在巴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东

风入股 PSA，在延续既往合作关系的同时，又开启了一个全新

的战略合作。 PSA是法国最大的汽车公司，在汽车设计、技术

研发等领域都拥有独特的优势。 东风是中国汽车企业的领军

者，有着强大的研发制造能力和充满活力的营销网络。双方通

过深化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全价值链开展协同，有利于发挥

两大集团独特优势，有利于构建更强大的合作伙伴关系，有利

于在全球汽车行业中创造并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此次工业及商业领域的战略性合作协议的最终签订，使东

风集团与 PSA22年成功的合作伙伴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东风 8亿欧元入股 PSA

并列成第一大股东

本报记者 丁国明

东风与 PSA正式签署增资入股协议


